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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再次征求意见稿采纳情况说明 
 

意见

序号 
意见和建议 采纳情况 采纳情况说明 

1 
建议明确短缺药品清单(含监测清单)
中的药品按规定实行挂网采购。 

采纳 

国家短缺药品清单和国家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

点监测清单内药品按国家、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

政策要求执行。 

2 

建议取消采集未报名品规的全国各省

最低交易执行价，用于申报品种差比

计算限价作参考。 

采纳 《采购方案》已有相关规定。 

3 

建议行业排名以国家工信部最新公布

的《中国医药统计年报（2019）（化学
制药分册）、（中药生物制药分册）》

公布的主营业务收入排序为依据。 

采纳 已完善《采购方案》相应表述。 

4 

建议在申报须知和质量评价指标中，

将生产环节质量抽验抽查不合格范围

扩大至全国各省。 

采纳 已完善《采购方案》相应表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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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
序号 
意见和建议 采纳情况 采纳情况说明 

5 
建议明确供应区域范围，让企业自主

选择药品供应区域。 
部分采纳 

《采购方案》已明确本次药品集团采购区域范围

为深圳市及跨区域联盟采购地区，报名企业应确

保能保障深圳市及跨区域联盟采购地区的药品供

应。 

6 
建议按国家要求公开约定采购量及明

确各家中选企业的约定采购量。 
部分采纳 

将公布深圳交易平台所覆盖城市《集团采购目录

(第二批)第一部分》药品的既往年度市场规模供
报名企业参考。 

7 
建议公示“出口药”的质量层次认定
申报材料（包括报关单），接受公众对

其质量监督。 

部分采纳 
将公示药品质量层次申报类型和认定结果，做到

信息充分公开。 

8 

建议调整竞价调整系数，对上一轮深
圳 GPO（第二批）中选或已在广东省内

比价成交的过期专利药品本采购周期

竞价调整系数设置为 1。 

部分采纳 

《采购方案》已明确“已在上一个采购周期成交

的过期专利药品，本采购周期的竞价调整系数为
1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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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
序号 
意见和建议 采纳情况 采纳情况说明 

9 

建议在限价制定规则中进一步明确广

东省价格的取值规则，如：①广东省
第三方电子交易平台有多个价格的，

以 2019 年 8 月 31 日药品交易竞价成

交价和 2019 年度议价药品的最低成
交价格为准；②广东省交易价取广东

省第三方电子平台、深圳交易平台最

低交易两者之间的低值。 

部分采纳 

广东省第三方电子交易平台的价格以最近一个采

购周期最低的采购价为准，即 2019 年 8 月 31 日

药品交易竞价成交价，若无前述价格，则取再上
一个采购周期有交易的最低价格，以此类推。 

10 
建议允许同通用名、剂型、规格，第三
质量层次组药品成交价格高于第一、

第二质量层次组。 

不予采纳 
借鉴国家和各地药品招标采购的成熟做法，相关

规则按照《采购方案》执行。 

11 

建议取消或调整第二质量层次竞价调

整系数相关规则，如①建议竞价调整
系数为“1”的品种直接进入专家评审；

②所有过期专利药品本采购周期竞价

调整系数设置为 1 等。 

不予采纳 
为科学、合理地开展第二质量层次药品评审工作，

竞价调整系数按《采购方案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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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
序号 
意见和建议 采纳情况 采纳情况说明 

12 
建议对于同评审组小于三家企业的产

品直接入围专家会。 
不予采纳 

根据《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规定（试行）》

（深卫计规〔2018〕6号）第九条规定，集团采购

目录内供应药品的确定须通过竞价、谈判等方式，
评审流程按《采购方案》执行。 

13 建议将入围企业数量增加至五家。 不予采纳 
为合理、有序开展药品专家评审工作，综合评审
环节进入专家评审的药品数量按《采购方案》执

行。 

14 

建议取消降幅分，或将降幅分的 10分

调整到价格分中，使综合评审中的价

格分调整为 50分。 

不予采纳 

借鉴各地药品招标采购的成熟做法，根据“质量

优先，价格合理”原则，增设降幅分，具体分值

按《采购方案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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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
序号 
意见和建议 采纳情况 采纳情况说明 

15 

建议调整过期专利药评审规则，如：

①过期专利药比价后直接进入议价谈

判；②同评审组过期专利药≥2个，且

无出口药、仿制药的，区分是否有第

一、第三质量层次药品，确定进入专

家评审品种数量；③建议对比价失败
的过期专利药品，若接受转议价谈判

条件直接进入专家评审或以本次竞价

报价、过期专利药限价两者低值转挂
网；④同评审组过期专利药仅有一个，

且无出口药、仿制药、最高分品种，或

以上药品均不报价，过期专利药以限
价转挂网。 

不予采纳 
为科学、合理地开展第二质量层次药品的评审工

作，评审规则按照《采购方案》执行。 

16 

因注射液与粉针剂型合并，建议按差

比价规则在竞价时将水针与粉针价差

计算在内。 

不予采纳 
根据《采购方案》按药品日均费用竞价，该环节
未运用药品差比价规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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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
序号 
意见和建议 采纳情况 采纳情况说明 

17 

建议参照国家《药品差比价规则》确

认代表品，而不是以单位含量价格低

者作为代表品。 

不予采纳 

为科学、合理地制定限价，同生产企业有多种含

量规格的，以单位含量价格低者作为代表品，按

照差比价规则计算相应药品价格作为限价参考。 

18 
建议重点监控药品以全国最低价作为

限价。 
不予采纳 

根据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和重点监控药品政策要
求，为科学、合理地制定限价，属于《关于印发

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（化药及

生物制品）的通知》（国卫办 医函〔2019〕558 
号）内的药品，取本品全国最低交易价的 0.9 倍

作为限价。 

19 

建议限价制定规则增加“通过(含视同

通过)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

的药品，采集过评后的全国最低价”。 

不予采纳 无相关政策依据。 

20 

建议修改限价制定标准，如：①以申

报品种（同生产企业、同通用名、规
格、剂型、包装）全国最低省级交易价

为限价；②同评审组制定统一限价或

以最高有效申报价作为同评审组限
价。 

不予采纳 

为科学、合理地制定限价，取同生产企业，同通

用名、剂型、规格药品的全国最低交易价作为限
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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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
序号 
意见和建议 采纳情况 采纳情况说明 

21 
建议企业规模中行业排名降 3 分，企

业销售额降 2分。 
不予采纳 

借鉴各地药品招标采购的成熟做法，质量指标赋

分按照《采购方案》执行。 

22 

建议增加质量评价指标，如：①增加

“原市场占有率”，赋 5 分；②将价
格分的 40 分调整为 30 分，在质量评

价指标中增设“中国质量奖（含提名

奖）”，赋 10分。 

不予采纳 
为客观、公平、科学、合理地进行药品质量评价，

质量评价指标按《采购方案》执行。 

23 
建议调整采购目录（修改目录信息、

增补药品、调出药品）。 

不予采纳，上

报主管部门 

采购目录依据《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目
录管理办法(试行)》(深卫计规〔2018〕5 号)、

《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规定（试行）》

（深卫计规〔2018〕6 号）、《深圳市公立医院
药品集团采购目录（第二批）》（深卫计通〔2016〕

28 号）及《市卫生计生委关于调整深圳市公立医

院药品集团采购目录的通告》（深卫计通〔2016〕
14 号）中《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目录（第

二批）（调整部分）》确定，对该意见不予采纳

并上报主管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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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
序号 
意见和建议 采纳情况 采纳情况说明 

24 

建议调整分组规则（如调整质量层次
划分、调整通用名/剂型/规格分组、

调整包装材质分组、调整酸根酯类分

组、调整适应症分组等） 

不予采纳，上

报主管部门 

分组规则依据《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药品质

量层次划分规则（试行）》《市卫生计生委关于

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药品目录剂型整合规则
（试行）》（深卫计通〔2016〕9 号）确定，对

该意见不予采纳并上报主管部门。 

 


